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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 

一、何謂「解釋性行政規則」？「解釋性行政規則」在何種情形下，始不違反「法律保

留」之憲法要求？試就司法院相關憲法解釋舉例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書面行政處分之合法送達，涉及人民何種基本權？對公同共有人之送達，何以須分

別送達？（25 分） 

三、何謂「行政法人」？對行政法人之行政處分不服，得向何機關依何種法律請求何種

救濟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不服財政部臺北國稅局之年度綜合所得稅額核定書，提起復查；該復查機關逾法

定期間未為復查決定，甲乃向財政部提起訴願後，復查機關始作成駁回之復查決定。

財政部以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以「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處分者」以訴願無

理由駁回之。甲不服提起行政訴訟，試問甲得為何種主張？（25 分） 


